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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ANT WANT CHINA HOLDINGS LIMITED 

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 

(股份代號：0151) 

 

執行董事的酬金 

 

 

茲提述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發佈的公告，其中宣佈委

任蔡旺家先生（「蔡先生」）和詹豫峯先生（「詹先生」）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蔡先生和詹先生的薪酬已經釐定。蔡先生和詹先生分別

有權收取固定月薪人民幣7,000元和6,600美元，以及董事會和本集團根據他們的個人工作表現酌

情釐定的花红。蔡先生和詹先生還各自有權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0,000美元。 

 

蔡先生和詹先生的薪酬乃根據他們的資格、經驗和現行市況釐定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

蔡衍明 

主席 

 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爲蔡衍明先生、廖清圳先生、朱紀文先生、蔡旺家先生及詹豫

峯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爲蔡紹中先生、楨春夫先生及鄭文憲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卓家福先

生、貝克偉博士、簡文桂先生及李光舟先生。 


